
 

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将于 2020年 9月 1日召开，会议将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

关议案。作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我们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及《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审核了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

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并听取了公司经营管理层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的介绍，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对

本次会议的相关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方案、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本次发行对象包括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和张美蓉女士，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约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及的关

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公开，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

影响，未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罗飞、张方亮、黄森 

2020年 9 月 1日 

 


